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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26 次研商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1 年 6 月 13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107 會議室（視訊會議）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鄭鴻文 

伍、討論事項： 

結論： 

議題一：可建築用地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之

認定方式 

一、有關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，倘經各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

境者，始得編定為可建築用地，否則應編定為國土保

安用地；另就本次業務單位所提認定方式之操作機制，

經與與會機關（單位）討論後，原則同意。 

二、請與會機關（單位）後續應出席相關會議，俾協助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可建築用地認定不妨礙國土

保育保安及農業生產環境等相關作業。 

三、請業務單位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意見將議程資料表 4

及表 7「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」及「飲用水取水口一

定距離內之地區」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修正為「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環保主管機關」，並參考其他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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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（單位）意見修正後，再提至國土功能分區規劃

議題研商會議與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討論。 

議題二：農業生產用地不影響國土保安、水源涵養及避免土

砂災害之認定方式 

一、有關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，倘

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國土保安、水源涵

養及土砂災害者，始得編定為農業生產用地，否則應

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；另就本次業務單位所提認定方

式之操作機制，經與與會機關（單位）討論後，原則同

意。 

二、請與會機關（單位）後續應出席相關會議，俾協助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既合法發農業認定不影響國

土保安、水源涵養及土砂災害等相關作業。 

三、請業務單位參考與會機關（單位）意見修正後，再提至

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與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討論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4 時 20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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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（依發言順序） 

討論事項議題一： 

◎經濟部水利署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國保 1：有關水庫蓄水範圍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為經

濟部。 

二、國保 2：水質水量保護區係依自來水法第 11 條規定所

劃定公告，應依該條規定禁止或限制各項貽害水質水

量之行為，本案涉及用地變更，應非屬前開限制範疇，

本署無意見。 

三、目前本署徵收方式為本署各機關係水利工程治理需要

時，方於徵收計畫核定後配合辦理土地徵收事宜，並

編為水利用地。議程第 14頁可建築用地未來編定為國

土保安用地，仍由本署辦理土地徵收部分，此部分法

源係土徵法？經費來源為？ 

四、有關後續各縣市政府公展前的會商，建議將可建築用

地變更成非可建築用地部分挑出獨立討論，而非是土

地清冊或功能分區圖直接給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針對既有權益的保障，國土計畫法第 32條明定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，其所受

之損失，應予適當補償。同法第 44條規定依本法規定

辦理之補償所需支出，由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支出，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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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國國土計畫國土保育地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，就

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提及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，其所受之損失，應予適當補

償，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則未提及，因此，可建築用地

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以外之國土功能分區，倘經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編定為非可建築用地時，建議應獲

得適當補償。 

二、 可建築用地位倘屬農業發展地區，經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主管機關及農業機關認定，確有妨礙農業生產環

境者，是否應變更編定為農業生產用地或農業設施用

地？  

三、 會議資料第 5-9 頁已盤點可建築用地部分，似僅以使

用地編定進行盤查，對於其使用現況，是否已依法作

建築使用或素地，沒有進一步的資料說明，建議針對

盤查資料先予區分或釐清。又，倘為素地者，未依法

作建築使用者，是否仍有保障之必要？而所謂既有權

益的保障，是給予完整的保障或是應降限使用？  

四、 本次會議資料第 12-13頁部分，表 4（國土保育地區第

1 類及第 2 類劃設參考指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農

業主管機關部分），國土功能分區農 1-3部分，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建議增加國土主管機關；會議資料第 13頁

部分，（二）提及涉及農業用地變更應徵得農業主管機

關同意，與本次會議討論可建築用地之認定方式係屬

二事。 

五、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32條第 2 項立法理由，將透過規劃

方式儘量維持為建築用地，惟經評估確實仍有國土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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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保安需求，而應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者，其所受之

損失，應予適當補償提到，惟與本次會議簡報資料第 7

頁所提到的以編定為非可建築用地為原則，編定為可

建築用地為例外，似乎不太相同。倘僅以土地編訂類

別作為判斷是否應改編為非可建築用地，在實務會有

認定上的困難，而過去在土地使用管制相關會議討論

時，均以土地之使用行為以判斷是否會對周邊的農業

生產環境產生影響，例如，丁種建築用地如果是作高

污染的工業生產時，必然會對周邊的農業生產環境造

成影響，因此，不論是在國土保育地區或是農業發展

地區，建議後續探討土地使用管制時，針對可建築用

地要作何種建築使用行為以避免影響周邊環境，作進

一步的探討。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表1所列，位於保安林地計 8,890筆，面積6,053.23

公頃 1節，臺灣目前保安林地約 47萬公頃，查多數係

於日據時期或光復後即劃編入保安林，當時諸多土地

尚未登記，而用地編定係屬地方政府權責，多在保安

林編定後始辦理土地使用地類別編定，爰常有國有林

事業區外之保安林，被地方政府編定為「可建築用地」

之情形。 

二、按森林法第 24條第 1項前段明定，保安林之管理經營，

不論所有權屬，均以社會公益為目的。爰依森林法第

22、23條編定為保安林土地，係供國土保安使用，土

地使用地類別以編定為「國土保安用地」為原則，在

未解除保安林前，仍應依森林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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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該土地編定為其它用地而有所不同。另依據保安林

經營準則規定，保安林每 10年辦理檢訂時主管機關會

檢討解除與編入，檢訂時如發現有不適合的用地編定

類別，會函請縣市政府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或林業用

地。 

三、對主辦單位所擬操作方式，即會商符合劃設指標之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，原則上無意見，惟如土地涉及

多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區域者，以何者同意為主？

另國有林班地範圍廣大，內有零星之公共設施用地或

增劃編原保地，已完成解除林班及撥用程序，惟其分

區可仍劃為國保區，其會商之權責單位為何? 

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第 5條第 4項規定：「第一項飲用水

水源水質保護區之範圍及飲用水取水口之一定距離，

由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

核定後公告之。其涉及二直轄市、縣(市)以上者，由

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。」；又同條例第 2條規定：

「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；

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(市)為縣(市)政府」。 

二、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環保主管機關主要負責轄區內

「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飲用水取水口之一定距離

內之地區」(包括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中央主管機關

劃定)之下列相關業務，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查註開發案或行為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

及飲用水取水口之一定距離內之地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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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確認該開發案或行為，是否為飲用水管理條例第 5條

第 2項之污染水源水質行為。 

（三）負責後續該開發案或行為之稽查、告發、裁處、訴

願、訴訟等主管機關相關業務權責。 

三、綜上，本案「表 4 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及第 2 類劃

設參考指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農業主管機關彙整

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環保主管機關」及「表 7 國

土保育地區第 1 類、第 2 類劃設參考指標之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彙整表」，其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之「飲用水

水源水質保護區」及「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

區」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建請修正為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環保主管機關」，以符實務及規定。 

◎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（書面意見） 

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（以下簡稱國保 2）實驗林地之

建築用地與非建築用地認定方式建議比照國土保育地區

第 1 類（以下簡稱國保 1)：「透過徵詢國土保 1 及國保 2

劃設參考指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農業主管機關之意

見。」請縣府會商林業中央單位主管機關（農委會林務局），

另會商目的事業主關機關（教育部）。 

◎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（書面意見） 

因地質法無禁限建相關規定，若將土地編定為可建築

用地或農業生產用地均不會與地質法規定發生牴觸。有關

各類用地編定方式，本所原則尊重各地方政府規劃，無相

關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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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土石流潛勢溪流部分 

（一）土石流潛勢溪流及其影響範圍之劃設，係供土石流

警戒發布時進行疏散及避難之參據，僅供防災作業

參考，其劃設目的與土地開發使用無關，合先敘明。 

（二）經查依據「全國國土計畫」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

規定，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……；另

位屬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者，經直轄市、縣(市）主

管機關認定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者，則得繼續編定

為可建築用地。 

（三）綜上，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之土石流潛勢溪流

及其影響範圍內之「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

用地」，其後續之編定原則，建議依「全國國土計畫」

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加強保育地部分 

（一）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6條規定，山坡地供農業

使用者，應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，並由中央或

直轄市主管機關完成宜農、牧地、宜林地、加強保育

地查定。次依農委會 106年 9 月 11日農授水保字第

1061858420 號解釋函，已完成查定之土地，經劃出

山坡地或經合法程序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後，已無山

保條例第 16條之適用，其查定結果失其效力。 

（二）本議題表 2（議程第 7~8頁），「依原區域計畫法編定

之可建築用地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劃設參考指

標分布情形彙整表」，因可建築用地與加強保育地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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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交集，倘有因資料更新時間差等因素致圖資有交

集，因已編定為非農業使用之土地，其查定結果失

效，爰應無需套疊加強保育地之圖資；另註 2 提及

加強保育地之圖資來源部分，非直轄市的查定圖資

應由本局提供，請修正與表 6 註 2一致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一、查國土計畫法第 32條第 2項規定，並未侷限適用補償

之國土功能分區範疇，亦即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倘經

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者，其所受之損失，皆將給予適

當補償；次查全國國土計畫僅就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

內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者予以特別規範之

原因，係考量社會大眾擔心其土地如經劃設為國土保

育地區後，進而導致相關權益受致損害，故於全國國

土計畫中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

項納入相關說明。 

二、有關丁種建築用地現況無建築利用且位於農業發展地

區第 1 類至第 3 類之使用地編定方式，建議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得就該類土地未來倘做工廠使用是否將違反

農業相關法令規定、政策或計畫進行認定。 

三、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使用地編定之規劃作業及相

關權責係屬國土計畫主管機關，故本次議程第 12 頁表

4及第 22頁表 7 所羅列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原則不

再重複列入國土計畫主管機關。 

四、考量桃園市政府雖已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使用地

編定之作業，惟有關本次會議討論不妨礙國土保育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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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及農業生產環境等認定原則，後續將請該府補辦相

關法定程序。 

五、有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會商作業時間點，考量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辦理公開展覽前完成使

用地編定作業，即應於 111年 12 月底前完成使用地編

定並召開會議徵詢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。 

六、倘單宗土地涉及多項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及第 2 類劃

設參考指標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均應徵詢相對應

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且如經任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表示有妨礙國土保育保安之虞者，原則應編定為國土

保安用地。 

七、考量全國國土計畫未明定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之

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，應併同會商涉及該分類劃設參

考指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是否不妨礙國土保育

保安，惟本署將參考與會單位意見，於後續召開國土

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研商會議時，建議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比照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之會商作業方式辦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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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事項議題二：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（書面意見） 

會議資料第 23 頁部分，擬辦一、原依區域計畫法編

定之農牧用地、養殖用地，倘經認定不影響國土保安保育，

始得編定為農業生產用地，否則應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一

節，是否可以比照國土計畫法第 32條給予適當之補償？ 

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（書面意見） 

意見同討論事項一。 

◎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（書面意見） 

意見同討論事項一。 

◎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內政部營建署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20次研商會議

決議（以下簡稱該會議決議）之「子議題三：國保 2與

農發 3 之重疊調整處理原則：而就屬符合國保 2 劃設

條件土地之處理原則調整為「應依前經確認之處理原

則及劃設程序辦理，並就『現況為農業利用且經查定

為宜農牧地之土地』及『具農業生產事實之農牧用地』，

進行坵塊整併（相鄰 100 公尺範圍內）與面積規模篩

選（2公頃以上）後，得將其調整劃設為農發 3。」 

二、實驗林轄內有 21筆農牧用地，由於實驗林轄區內有多

筆契約林地，理應完全造林，惟考量契約林農經濟收

入需求，契約中允許林農有 30%面積可供農業生產使

用；農試所 107 年調查資料許多坵塊因實驗林與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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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農之私權問題而劃設農作物生產坵塊，若再藉由該

會議決議之原則，實驗林將有多筆土地被劃設為農 3，

未來將造成同樣是實驗林之契約林農，卻適用不同的

土地規範，於申請農業相關補助時亦將適用不同之規

定，將造成實驗林於管理與試驗研究上之困擾。實驗

林已於第二階段劃設原則說明將保障既有合法契約林

農之權益，因此劃設為國保 2，將不損及契約林農之 

權益。 

三、實驗林與南投縣政府協議係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

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（草案）劃設原則，同意針對

實驗林之部分土地因零星夾雜而併入農 3 劃設，使國

土功能分區劃設更佳完整，惟該會議決議之坵塊整併

（相鄰 100 公尺範圍內）進行群聚分析將可能擴大農

3劃設範圍，擴大零星夾雜土地調整原則之初衷。故本

案建請國保 2之實驗林用地不適用該會議決議。 

四、實驗林於 111年 6月 14日與南投縣政府委託之規劃團

隊確認，內政部營建署於 111年 4月 25日辦理「國土

功能分區及分類劃設作業」到南投縣政府訪談案時，

針對該會議決議已進行討論，提出應依照通案性原則

辦理，將不採納該會議決議進行劃設作業。 

◎海洋保育署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養殖用地倘涉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，依野生動物

保育法第 8條規定，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實施農、

林、漁、牧、開發建築等開發利用行為，應先向地方主

管機關申請，經層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，始得向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為之。倘公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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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前既有合法漁業開發利用行為，得繼續為從來之

使用，建議用個案判定。 

二、有關會議資料表 4及表 7，本署為野生動物保育法涉海

域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另依國土功能分區，海

域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應為海洋

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，建議貴署進行修正前述 2 項表

格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一、查國土計畫法第 32條第 2項係明定既有合法可建築用

地經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，其所受之損失，應予適

當補償，其補償範疇並未含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

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，故就前開 2 類使用地倘經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估有影響國土保安、水源涵養及土

砂災害之虞，而變更為國土保安用地者，原則應無法

給予補償。 

二、考量平均高潮線向海側土地係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及

編定為海洋用地或海洋設施用地，故建議如屬前開範

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及養殖用地無須

會商有關機關認定是否得編定為農業生產用地，業務

單位將再予補充敘明於議程資料。 

三、有關本次議程第 16頁第（二）2點文字說明誤植部分，

請業務單位將「雲林縣所占面積最大」修正為「南投

縣所占面積最大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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